
【行政函釋】
1351008-信01-參照信託法第 1 條規定意旨，信託關係存續中
，受託人為就該信託財產對外唯一有權管理及處分權人。準此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 條第 1 項、第 57 條等規定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辦理移交手續時，如起造人係信託之受託人
且仍為信託存續期間，即由受託人為之；信託關係若消滅，
上開事項則由原委託人為之。101-02-15-10108009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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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參照信託法第 1 條規定意旨，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為就該信託財產對外唯一有權管理及處分權人。準此，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第 57 條等規定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辦理移交手續時，如起造人係信託之受託人且仍為信託存續期間，即由受託人為之；信託關係若消滅，上開事項則由原委託人為之。
說明：關於永○商業銀行信託部函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7 條規定就起造人檢測移交責任疑義乙案。
一、按法務部上開書函釋略以：「按信託法（下稱本法）第 1 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又『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
    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
   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
    人。』為同法第 65 條及第 66 條所明定。是以，信託必有
    財產權之移轉於受託人，使受託人以財產權利人之名義
    管理信託財產，並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就該信託財產對
    外為唯一有權管理及處分權人。又信託關係消滅後，受
    託人有義務將信託財產移轉於信託財產的歸屬權利人，
    惟因信託財產的移轉手續未必於短期內所能完成，為保 
    障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之權益，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本
    法第 65 條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以歸屬權
    利人視為受益人。」。
二、另按建築法第 12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起造人，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人	」；又按「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時，起造人應於三個月內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立或管理負責人推選或指定後七日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前項公寓大廈之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人者，主管機關命起造人負責修復改善，並於一個月內，起造人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辦理移交手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及第 57 條所明定，故公寓大廈依上開規定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辦理移交手續時，起造人如係信託之受託人且仍為信託存續期間，當由受託人為之。惟倘信託關係消滅，上開規定之召集義務及移交責任，則由原委託人為之。至於當事人間信託關係是否消滅，仍請依信託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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